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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武汉海航蓝海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事项背景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8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孙公司新华联航临空产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武汉海航蓝海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蓝

海临空”）80%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厚朴蕴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北京厚朴”），转让价款为 312,393,620.56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蓝海临空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99）。 

二、交易进展 

因经济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原因，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书》，终止协议

继续的履行。该协议终止后，公司将继续与意向投资方洽谈股权转让或合作开发

事宜。 

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方：新华联航临空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称“甲方”）；   

北京厚朴蕴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称“乙方”）。  



1、甲、乙双方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将其持有

的武汉海航蓝海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0%股权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友好协商一

致，双方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协议继续的履行。  

2、甲方应将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的定金合计 8,530 万元，一次性退还至乙

方指定账户。乙方在收到此笔款项后，甲、乙双方因原协议存续期间及提前终止

原协议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价款、滞纳金、违约金、赔偿金等

其他债权债务等)已全部结清。 

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同意互不追究对方原协议存续期间及原协议

终止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任何包括但不限于价款、滞纳金、违约金、赔偿金等的

违约责任。 

4、因本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未尽事项，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有关的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不可分割，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终止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股权转让是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不

会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将继续与意向投资方洽谈股权转让或合作开发事宜，相关情况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郑重声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http://www.64365.com/baike/zqzw/
http://www.64365.com/baike/weiyuejin/
http://www.64365.com/baike/pcj/
http://www.64365.com/baike/gxq/
http://www.64365.com/baike/gxq/
http://www.64365.com/baike/gxq/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8 日 


